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保荐机构”）

作为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通”或“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就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年3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控股

股东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西股份”）下属子公司河北津

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西国贸”）、河北津西型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津西型钢”）采购角钢、钢板、圆钢等原材料，采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0

万元；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津西股份下属子公司重庆江电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江电”）销售铁塔、螺栓等产品，销售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20,000万元；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津西股份下属子公司重庆江

电采购铁塔产品，采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期间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关联董事李明东、蔡维锋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2、2021年3月30日，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何树勇回避表决。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双方的关联交易在定价

政策、结算方式上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

赖。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该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

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提升运

营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发现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本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津西国贸、津西型钢、重庆

江电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

交易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

关联方的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请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前次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津西国贸 不超过 40,000 8,872.79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

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是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

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和价格波动对关联交易进行主动管控，



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

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津西

国贸 

不超过

50,000 
30% 12,927.40 8,872.79 6.39% 

按年度经营

计划预计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津西

型钢 

不超过

20,000 
12% - - - 

按年度经营

计划预计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重庆

江电 

不超过

20,000 
9% - 1,169.23 0.58% 

按年度经营

计划预计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 

重庆

江电 

不超过

20,000 
9% - 0.26 - 

按年度经营

计划预计 

注：上表中预计金额均为不含税价格。 

本关联交易预计期间为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一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津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2MA07Q83L85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现代物流园区信息物流大厦内 

法定代表人：韩力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 年 04 月 27 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矿产品（国家限制经营的除外）、建材（除石灰）、木

材、机电设备（九座以下乘用车除外）、五金产品、日用百货、机械零部件、化

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橡胶制品、焦炭、煤炭（无储存）、服装、文

具用品、棉麻制品批发、零售；汽车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

限制进出口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津西国贸主要股东：津西股份持股 100% 

津西国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0 年末总资产 350,877.43 万元，净

资产 14,234.98 万元；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38,301.77 万元，净利润 4,

731.24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津西国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津西股份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按照关联交易类型对关联方的履约能

力进行了分析：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二）关联方二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津西型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276760137681 

住所：迁西县三屯营镇东 



法定代表人：于利峰 

注册资本：35,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 年 05 月 30 日 

经营范围：大型型钢、中小型型钢的生产，销售本公司的自产产品并提供售

后服务；黑色金属材料、机器设备及备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津西型钢主要股东：津西股份持股 100% 

津西型钢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

10,478.44 万元、净资产 158,611.0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876,610.22 万元、净

利润 38,127.98 万元。 

2、关联方关系介绍 

津西型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津西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按照关联交易类型对关联方的履约能

力进行了分析：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方三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江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203595163M 

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长江路 65 号附 6 号（江电螺栓车间幢） 

法定代表人：刘杰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6 年 0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按

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加工、销售：输电线路铁塔，钢管杆塔系列

及其铁附件、金具、紧固件，通信微波塔全系列，邮电、电信铁附件、金具，桥

梁构架，异型模板，路灯杆，高速公路安全护栏、立柱、标示杆及其钢结构产品，

电气化铁路钢构产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热浸镀锌、喷塑；输电线路铁塔、

通信微波塔全系列对外贸易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设计、制造、销售：精密模具、精密冲压零件、精密注塑零件；销售：钢材、

家电；人力搬运装卸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重庆江电股权结构：津西型钢持股 80%，曾祥先持股 20% 

重庆江电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

5,910.25 万元、净资产 10,179.7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69,682.48 万元、净利润

648.01 万元。 

注：因公司控股股东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津西型钢有限公司

在收购重庆江电时已约定收购范围不含其子公司重庆首页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和重

庆林耀物流有限公司全部股权，2020 年 11 月重庆江电处置该部分股权，本财务数据不包括

该两家公司的财务数据。 

2、关联关系介绍 

重庆江电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津西股份的控股孙公司，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二）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按照关联交易类型对关联方的履约能

力进行了分析：上述关联公司依法持续经营，与公司及子公司的交易，均能够遵

守合同的约定按期履行,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与关联方津西国贸在经审议的关联交易额度内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津西国贸采购角钢、钢板、圆钢等原材料，在预计期限内采

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预计期间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公司与关联方津西型钢在经审议的关联交易额度内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津西型钢采购角钢等原材料，在预计期限内采购总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预计期间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

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3）公司与关联方重庆江电在经审议的关联交易额度内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青岛强固标准件有限公司向重庆江电销售螺栓、铁塔等产品，

在预计期限内销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预计期间自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4）公司与关联方重庆江电在经审议的关联交易额度内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重庆江电采购铁塔等产品，在预计期限内采购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20,000 万元，预计期间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为确保上述关联交易合理、公平，双方根据业务需要实行“一单一签”制，订

单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

量的条件和期限；交货地点；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

期限；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方式等必备条款。 

2、定价政策 

双方发生的业务往来主要系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属

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以

市场价格为依据，市场价格获取方法采用活跃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具体由双方

根据交易时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交易价格做相应调



整，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行业及公司惯例商定。 

3、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生效。 

4、违约责任 

由违约方承担；不可抗力因素，由双方协商解决。                      

5、解决协议纠纷的方式  

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在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诉讼方式解决。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必要性 

公司向关联方津西国贸及津西型钢采购原材料、向关联方重庆江电销售螺栓

系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与本公司对其他客户或

供应商相同产品的交易价格不存在不合理差异；公司与关联方重庆江电之间相互

销售铁塔，利用双方地域优势就近生产，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缩短交货期，保

障产品如期履约，交易价格与本公司对其他客户或供应商相同产品的交易价格不

存在不合理差异。 

2、关联交易公允性、合理性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由交易双方根据

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市场

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

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与关联方的资源互补优势，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及关联监事予以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已

发表同意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保荐代表人签名：尹航、赵晶 

保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3 月 30 日 

 


